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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        國中（小）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個案會議簽到表

	時間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上（下）午     點     分  ～    點    分
	地點
	


	主席
	
	紀錄
	


	參          加         人         員（依實際參與人員擬定）

	職   稱
	姓  名
	    簽         名
	備註

	校    長
	
	
	

	輔導主任
	
	
	

	訓導主任
	
	
	

	教務主任
	
	
	

	總務主任
	
	
	

	輔導組長
	
	
	

	特教組長
	
	
	

	原班導師
	
	
	

	資源班導師
	
	
	

	輔導教師
	
	
	

	家長
	
	
	

	專業人員(如教授、醫生、社工人員…等)
	 
	
	




臺東縣          國中（小）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個案會議紀錄
	1、 主席報告

2、 討論事項

1.相關人員（導師、家長或認輔老師）說明個案狀況【澄清問題】：

2.輔導室說明目前處理狀況：

3.請專業人員提出建議（若無以上人員參加，則請大家集思廣益擬出可進行之輔導方向）：

3、 決議：

1.擬訂輔導計畫
（說明：調整教室環境？調整教材教法？調整班級管理？進行行為矯正？進行同儕輔導？教導情緒管理？親師合作？…）


2.確定策略執行之輔導人員
（說明：主要負責人員？導師進行哪一部份？資源班老師進行哪一部份？組長進行哪一部份？家長在家協助哪一部份？…）


3.確定要建立之資料表格
（說明：如導師輔導記錄、行為觀察記錄、認輔個案紀錄…）


4.確定輔導觀察時程
（說明：預計這些初步策略的執行要進行多久？如何評估成效...）


5.成效評估
（說明：可請相關老師將個案表現，隨時記錄於相關記錄中，作為評估依據，或輔導室自訂評估方式）


四、散會



※說明：
1. 接受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學生，送審資料至少需包含兩次的個案研討會議記錄，以評估第一次會議中策略執行情形，提供鑑定委員對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做更完整的評估。
2. 第二次個案研討會議可由實際執行策略相關人員參加（如：訓輔人員、導師、認輔或專輔教師等），以討論實際執行情形。

